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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矿区生态恢复现状图 

 

局部放大图 

图例： 

     覆土植树范围 

     客土喷播范围 

     矿区范围 



 

 

附图 5-1  项目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图（环境空气、噪声、土壤）

工业场地 

河南小秦岭国家地质公园娘娘山园区 
 

图例 

矿区范围 

露天采场范围 

废石场 

运矿道路 

空气监测点位 

噪声监测点位 

土壤监测点位 

 
 

 



 

 
附图 5-2  项目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图（地表水） 

 

 



 

 

 

 

 
 

附图 6  项目开采终了图 

 

 

 



 

附图 7  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示意图



 

附图 8  评价区植被类型分布图



 

附图 9  评价区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图 



 

附图 10  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图



 

附图 11  采场堪线剖面图



 

 

 

附图 12  项目荒料开采方式图



 

 

 

 

附图 13  项目环境治理恢复效果示意图



 

 

 

附图 14  项目土地复垦工程布置图 



 

 

 
 
 

附图 15  项目与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置关系

2071m 

 



 

 

附图 16  项目与三门峡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位置关系图 

河南小秦岭国家地

质公园娘娘山园区 
 

项目所在位置 

252m 
 



 

 

附图 17  项目与三门峡市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

 



 

 
附图 18  项目与河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关系图

 



 
 

 
附图 19-1  项目所在区域水系图 

 



 

  
附图 19-2  项目所在区域水系图

项目所在位置 
沙河 

黄河 

 



 

 

  

附图 20  项目生态评价范围图 

 

图例： 
      矿区范围 
      露天开采境界 
      生态评价范围 



 

 

附图 21-1  项目生态调查样方布点示意图 

图例： 

   样方（Y）     
      评价范围 



 

 

 

附图 21-2  项目生态调查样线布点示意图 

 

图例： 
      样线（X） 
      评价范围 



 

附图 22  灵宝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现状图 

局部放大图 

本项目（万

达柏树岭

矿区） 
 



 

附图 23  本项目在灵宝市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图中的位置 

项目位置 



 

 

 

 

附图 24  灵宝市公益林分布图 

 

 

 



 

 

 
附图 25  项目所在区域地质构造图

 



 

 

 

 
附图 26  项目产品运输线路图 

 



 

 

 
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挂网喷播 

 
生态修复——植被维护 

 
生态修复——植被维护 

 

运输道路 

 

运输道路 

 

附图 27-1  项目矿区及周边环境照片 

 



 

 

 
洒水车 

 
工业场地 

 
洗车装置 

 
回水管线 

 

废石场 

 

废石场 

附图 27-2  项目矿区及周边环境照片 
 

 



 

 
废石场 

 
废石场 

 
项目负责人在现场 

 
项目负责人在现场 

 

项目负责人在现场 

 

项目负责人在现场 

 
附图 27-3  项目矿区及周边环境照片 

 



委   托   书 

河南省豫地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我单位特委托贵公司对河南万达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扩

建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望贵公司接到委托后，按照

国家有关环保要求尽快开展工作。 

特此委托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 月 8 日 

附件1



C4112002014067130134476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焦村镇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

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06月 16日 2025年 06月 16日

饰面用花岗岩

露天开采

10万立方米/年

0.7395平方公里

2023      07      28

盖章

2年

附件2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焦村镇

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

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
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06月 16日 2025年 06月 16日

饰面用花岗岩

露天开采

10万立方米/年

0.7395平方公里

C4112002014067130134476

2023      07      28

盖章

1,3813953.46,37476946.49

2,3813953.46,37477606.50

3,3813053.44,37477606.50

4,3812753.44,37477256.49

5,3812753.44,37476946.49

标高：从 1221米至 1140米

2年

1221米至 11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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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柏

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 3 万 m3/a 开采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1月27日，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河南万达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3万m3/a开采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根据《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柏树

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3万m3/a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保部门批复文件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

环保验收，与会人员查看现场，听取汇报、审阅资料，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焦村镇，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3.0×104m3/a，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104m3/a，矿区范围由5个拐点

圈定，矿区面积0.7395km2，开采标高为+1221m～+1140m。产品方案为花岗岩荒

料。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4年4月河南汇能阜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河南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3万m3/a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报批版），并于2014年4月24日通过三门峡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文号

三环审[2014]23号。 

该项目获得环评批复后于2017年4月开工建设，2020年7月31日河南万达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发放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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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11282561043887D003U，有效期自2020年07月31日至2023年07月30日止），近

期企业排污许可证已完成延续，延续后有效期限自2023年07月31日至2028年07

月30日止。 

至2023年7月项目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完成，并对建设项目的主体

工程和配套环保设施进行同步调试运行，调试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河南海德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8月30日对本项目进行监测，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主体工程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符合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642万元，实际环保投资176.1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柏树岭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3万m3/a开

采系统及配套辅助公用环保设施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为建筑装饰用石开采，不属于环保部已发布的28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之列，也不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综合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征

求意见稿）（环办便函[2020]267号）表1中适用行业。本项目生产规模、矿区范

围及建设地点、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化，仅调整工业场地、排土场位置，原环评

中工业场地和排土场位于山脊处，地势无法满足建设需求，在占地得到许可的前

提下，将实际工业场地布置在矿区西侧、排土场设在采场西侧冲沟内，排土场生

态恢复措施未发生变化，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了环保措施，大部分环境保护措

施及生态恢复措施明显优于环评，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认为本项目不属于

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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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采矿采用湿法切割工艺，采场设置 3 台雾炮机，采场四周设置 10 套自动洒

水装置；运输道路及工业场地设置 1 台人工洒水车，定期洒水；矿区总出口设置

1 座自动洗车装置，配一座 9m3 的沉淀池（与车堂峪矿区共用）。 

（二）废水 

①生产废水（圆盘锯及空压机冷却水）收集后经管道进入一座 4500m3 的三

级沉淀池（长 45m、宽 25m、深 4m）沉淀后，用水泵送至作业平台回用，不外

排；②沉淀池底泥经 1 台压滤机压滤处理后装车运送至排土场，作为生态恢复用

土；③矿区生活污水经 1 座 10m3 的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与车堂峪

矿区共用）。④矿区下游共有两座合计 4000m3 的雨水收集池，收集雨水作为厂区

洒水抑尘用水（与车堂峪矿区共用）。 

（三）噪声 

设备均采取减振装置，运输车辆减速慢行。严禁夜间运矿；昼间运矿通过村

庄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四）固体废物 

剥离表土送至排土场；本项目不设置废石场，营运期废石立即装车运至豫

灵镇万达废石料厂加工为石料外售，废石不进行堆存。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清

运至灵宝垃圾处理场。 

（五）生态恢复 

按照“边开采边恢复”的原则，根据现场调查矿区绿化采用客土喷播技术

进行植被恢复，恢复面积约为 0.02hm2，草籽为混合草籽，主要种类为蒿野草、

银合欢、刺槐等；道路两侧边坡进行覆土后种植植被（植树、种草），恢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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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2.59hm2，采取人工种植柏树、松树、刺槐、爬山虎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 

本项目采取湿法切割工艺；本项目不设置废石场，营运期废石立即装车运至

豫灵镇万达废石料厂加工为石料外售，废石不进行堆存；采场设置3台雾炮机、

10套自动水喷淋装置；工业场地和运矿道路设置1台洒水车人工定时洒水及清扫。

矿区总出口设置1座自动洗车装置，配一座9m3的沉淀池（与车堂峪矿区共用）。 

采取相应的废气治理措施后，采场周界外颗粒物浓度最高点监测结果为

0.303mg/m3～0.352mg/m3，既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1.0mg/m3），同时也满足《建筑石料、石材矿绿色矿

山建设规范》（DB41/T1665-2018）（0.5mg/m3）。 

符合本项目环评及批复的要求。 

2、废污水 

生产废水（圆盘锯及空压机冷却水）收集后经管道进入一座4500m3的三级沉

淀池（加混凝剂，长45m、宽25m、深4m）沉淀后，用水泵送至作业平台回用；

矿区生活污水经1座10m3的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与车堂峪矿区共用）；

矿区进出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清洗装置，并设置9m3的沉淀池1 座，将车辆清洗水

进行沉淀处理后重复利用，不外排。 

3、噪声 

采场四周场界噪声昼、夜间噪声值均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符合本项目环评及批复的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理处置。符合本项目环评及批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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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排放，因此不会对周边地表水产生影响。下游

自然冲沟内汇集的溪水（主要为雨水）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此外本项目通过对无组织粉尘采取洒水抑尘等一系

列环保措施后，项目无组织的产尘量较小，项目验收监测期间，敏感保护目标处

娘娘山风景区TSP监测结果为123ug/m3～125ug/m3，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300ug/m3），对周边敏感点及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采区距周围居民点较远，噪声经采取降噪措施后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

小，未产生噪声扰民现象。 

项目建成后污废水全部综合利用，无外排废水。本项目所开采矿石位于区域

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对区域地下径流场不会产生影响，因此对本区地下水水质

及水位均无影响。 

六、验收结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要求建成了环境保护设施且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标准、环评报

告表及其审批决定的要求；环评报告表经批准后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

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项目已办理排污许可证；也未违反

其它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等；验收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可靠，内容无重大缺项

和遗漏，验收结论明确且合理。 

综上，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实际生产中应严格执行相应的环保措施和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开采边界，

禁止私自进入娘娘山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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